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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助办税终端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自助办税终端管理，充分发挥自助办税

终端作用，切实保障自助办税终端的安全运行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助办税终端，是指为纳税人、缴

费人、扣缴义务人（以下统称“纳税人”）提供自助办理涉

税事项以及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缴纳事项的专用终端设

备或装置。

第三条 自助办税终端的开发、应用和管理遵循规范统

一、使用便捷、管理高效、运行安全的原则。税务机关应统

筹规划，因地制宜推广应用自助办税终端。

第四条 自助办税终端实行分级管理。

税务总局负责制定自助办税终端的管理制度、业务规范

和技术规范，对各地税务机关进行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

省以下税务机关负责自助办税终端的规划部署、设备采

购、入网检测、资产管理、运行管理、安全保障、应急处置

等实施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部门牵头负责自助办

税终端的管理工作，其他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自助

办税终端相关工作。

（一）纳税服务部门负责自助办税终端的统筹管理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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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建设，包括：自助办税终端配备的规划部署，业务需求的

统筹制定；日常的业务辅导、运行管理和应用安全等。

（二）信息技术部门负责自助办税终端的技术支持和安

全保障，包括：自助办税终端的采购技术需求制定，协同验

收；设备网络接入，配合系统联调测试；网络安全管理及技

术安全工作；协同做好运维工作等。

（三）征管科技部门负责管理自助办税终端系统与征管

系统、电子税务局等信息系统的对接工作，其他信息系统主

管部门负责管理相关信息系统的对接工作。

（四）各业务部门根据税费政策变化或者工作实际，提

出自助办税终端业务功能要求。

（五）各相关税收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应定期对自助办税

终端各项功能的业务规则进行检查和验证。

第六条 自助办税终端应按照流程清晰、操作便利、安

全可控的要求进行业务功能设计。税务总局以常办、易办业

务为主制定业务规范，从业务、技术安全角度制定负面清单，

并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广泛收集纳税人的意见和诉

求，提出自助办税终端创新的意见建议；省税务机关对基层

提出的创新建议应及时进行论证和试点，条件成熟后可在本

地区复制推广，并向税务总局报备；税务总局统筹自助办税

终端创新工作，并及时向全国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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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自助办税终端的设备编码、身份识别、业务功

能、外观标识、界面设计等应严格执行税务总局业务规范的

基本要求。

自助办税终端系统的接口、软件、硬件、网络、安全、

环境等应严格执行税务总局技术规范的基本技术要求。

第九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，以购

买或租赁的方式进行采购，并做好资产管理工作。以购买方

式进行采购的，原则上应要求厂商提供不少于三年的免费维

保和升级服务，免费服务到期后应按照采购流程采购维保和

升级服务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购驻场服务。

采购自助办税终端的税务机关应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信

息安全保密协议。

第十条 纳税服务部门按照业务规范、信息技术部门按

照技术规范，在设备验收时共同做好入网检测。

第十一条 自助办税终端系统建设应遵循网络安全同

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使用的原则，按照国家关于网络安

全等级保护三级系统保护要求进行系统安全体系设计，满足

等级保护三级系统安全保障的要求。

第十二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做好自助办税终端应用安

全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选择政治过硬、安全意识强、操作熟练的税务干

部负责自助办税终端的安全使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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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管理用户账号和口令密码的使用；

（三）保守纳税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。

第十三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做好网络安全管理及技术

安全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组织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、测评、备案工作；

（二）定期组织网络安全检查；

（三）自助办税终端安全准入和安全防护。

第十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加强自助办税终端发票运输、存储、

盘点等安全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自助办税终端的集中

管理和监控，依托办税服务监控管理系统，做好自助办税终

端的设备登记、运行监控、统计分析等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在保障设备安全的前提下，可

在办税服务厅、政务大厅以及商圈、银行、社区等办税需求

集中的场所投放自助办税终端。

第十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安排专人负责自助办税终

端日常管理，包括业务引导、操作辅导、硬件维护、定期巡

检等；应按规定加强对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办理涉税事项的后

续管理。

第十八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将自助办税终端纳入本单

位应急管理，明确工作职责和流程，保障自助办税终端平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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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。因故障、安全风险等因素，停用自助办税终端对办税

秩序产生较大影响的，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。

相关信息系统升级影响自助办税终端正常使用的，主管

部门应及时告知纳税服务部门。

第十九条 政府其他部门或社会机构等第三方提供的

自助办税终端，按本办法统筹管理，供纳税人免费使用。

第二十条 各省税务机关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省自助

办税终端管理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（纳税服务司）负

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